综合评分表
	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得分

	1
	企业实力
（35分）
	类似业绩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月1日以来业绩证明：以招标代理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招标代理机构代理过服务类采购项目业绩，每个业绩得5分，本项满分35分。
（提供代理合同及招标公告网站截图等证明材料）。
	

	2
	项目组织机构（15）
	机构人员配置
	（1）拟派项目负责人担任服务类项目招标代理项目负责人的，每提供一个业绩得4分。本项最高得12分；
（项目负责人以代理合同中载明的为准，否则不予认可。提供代理合同及招标公告网站截图等证明材料）。
（2）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证书或具有注册执业证书（注册建造师，咨询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得3分。（注：提供证书扫描件以及投标人为其连续缴纳的至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以上证明资料须加盖公章。）
	

	3
	招标代理服务方案
（35分）
	服务方案
	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交总体服务方案，服务方案包括投标人对招标代理工作的理解、重难点分析、廉洁管理措施、资料归档等，我单位会对总体实施方案进行评价:
评价为优的，得28-35分;
评价为良的，得20-27分;
评价为一般的，得12-19分;
无总体实施方案的，不得分;
根据上述服务方案内容从合理性、专业性、可操作性等方面酌情打分。
	

	4
	报价评审（15分）
	报价
	（1）招标代理服务费取费依据：参照国家计委计价格[2002]1980号文规定的收费标准为依据（服务招标），最高限价：3000.00元，投标人报价须填报总金额。
（2）报价计算
满足资格要求投标报价且低于最高限价的所有报价为有效报价，取所有有效报价的平均值为基准值；
（3）报价得分的计算
当投标报价等于评标基准值时得满分，各申请单位报价得分用公式表示如下：
报价得分=15-10×｜（评标基准值-投标报价）/评标基准值｜*0.3
得分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